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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  

<<人民币兑美元承压走势对保险估值影响

几何？>> 2023-03-07 

<<全面注册制落地，市场或开启上行周

期>> 2023-02-20 

<<券商保有量边际增长，非货基金受债市

拖累>> 2023-02-14 
  

机构改革方案出炉，金融监管体系优化 

——关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专题评析 

 

 事件：2023 年 3 月 7 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交审议。 

 要点及影响： 

一、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强化监管。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基础上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统一负责

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把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

的日常监管职责、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

投资者保护职责划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不再保留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此举将金融监管权力进一步集中，有利于提高监管效率与一

致性，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进

一步提高风险防范及投机行为规避力度，促进金融稳定及市场行为规范，

一定程度为金融创新进行了定调，创新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二、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此次机构调整，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

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统筹优化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

方派出机构设置和力量配备。高层压实地方金融监管主体责任，地方政府

设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专司监管职责，不再加挂金融工作局、金融办公室等

牌子。我们认为，建立全面统一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有助于防范区域性

金融风险，加强地方金融业务整顿力度。 

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企业债券发行审

核职责划入证监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由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

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有所升格。此调整旨在理顺债券管理体制，将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企业债券发行审核职责划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负责公司（企业）债券发行审核工作。证

监会提级管理，将专注于资本市场监管，映射出管理层对直接融资市场发

展大势的肯定，而债券发行审核职能划入证监会，彰显了国家对资本市场

的重视，以及对未来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大趋势的期望，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任重而道远。 

四、统筹推进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此次机构改革，撤销中国人民

银行大区分行及分行营业管理部、总行直属营业管理部和省会城市中心支

行，在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省级分行，在深圳、大连、宁波、

青岛、厦门设立计划单列市分行。不再保留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

相关职能上收至中国人民银行地（市）中心支行。此举进一步聚焦了人民

银行宏观政策调控的职能，减轻地方人行政府职能工作负担，有利于未来

更好地针对地方经济情况制定针对政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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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此次改革，将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管理的

市场经营类机构剥离，相关国有金融资产划入国有金融资本受托管理机

构，由其根据国务院授权统一履行出资人职责。国有金融资本统一管理，

有助于提高国有金融机构经营效益，提升专业管理能力，需要等后续的考

核细则出台。 

 投资建议：近期受到美联储加息节奏扰动，人民币有所走弱，一定程度上

拖累金融板块。但我们认为，经济复苏在途，券商行业生态重塑，财富管

理和以投行为代表的机构业务优质的龙头部券商具备更强的估值吸引力；

边际景气度改善较强的标的，在震荡行情中具有相对收益，建议关注

2023Q1 盈利景气度延续的标的。 

个股建议中信证券、中金公司 H、中信建投 H 等；中盘优质投行链个股，

如国联证券、国金证券等；财富赛道个股，如东方证券、广发证券等；轻

资本运营平台，如东方财富、财富趋势等。 

保险板块建议继续关注。近期板块出现一定程度集体回调，但从基本面情

况来看，A 股上市险企寿险公司转型已有明显成效，消极因素也在逐步释

放。往后看疫情冲击减弱，代理人增员、展业及保险销售有望逐步恢复常

态，险企 NBV 增速将迎来好转（NBV 增速预计平安>太保>人寿>新华）。 

个股角度：重点推荐中国太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 

 风险提示：中美摩擦加剧风险；中美利差持续倒挂风险；地缘政治风险；

宏观经济下行风险；恒大事件等处理不及预期风险；警惕短期主题性炒

作冲高回落风险；股市系统性下跌风险；监管趋严风险；新冠病毒持续

蔓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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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梳理 

领域 涉及机构 方式 具体内容 

科技创新 

科学技术部 重组 

职责方面：将指导农业科技进步职责划入农业农村部；将科

技促进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职责分别划入发改委、生态环境

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将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规划和政

策等职责划入工信部；负责引进国外智力工作职责划入人社

部，并加挂国家外国专家局牌子。同时，保留了科技部此前

的国家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国家实验室建设等职能。 

所属方面：分别将科技部所属的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中

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及科技部高

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划入农业农村部、国家卫健委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仍由科技部管理。 

国家数据局 新建 
将网信办和发改委的部分职能划入国家数据局；同时，国家

数据局由发改委管理。 

国家知识产权局 调整 

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由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的国家局调整为国

务院直属机构。商标、专利等领域的职责由市场监督综合执

法队伍承担，接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工作指导。 

农业 农业农村局 调整 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家乡村振兴局 

金融 

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 
新建 

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统一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中国银保监会基础上组建，将央行

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日常监管职责、有关金融消费

者保护职责，证监会的投资者保护职责划入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不再保留银保监会。 

证监会 调整 

由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划入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企业债券发行审核职责，由证监会统一负

责公司(企业)债券发行审核工作。 

央行 调整 

统筹推进央行分支机构改革，撤销央行大区分行及分行营业

管理部、总行直属营业管理部和省会城市中心支行，在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省级分行，在深圳、大连、宁波、

青岛、厦门设立计划单列市分行。不再保留中国人民银行县

(市)支行，相关职能上收至中国人民银行地(市)中心支行。 

中央金融管理部

门 
改革 

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按照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相关

管理规定，将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管理的市场经营类机构剥离，

相关国有金融资产划入国有金融资本受托管理机构，由其根

据国务院授权统一履行出资人职责。 

央行、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证监

会、国家外汇局及

其分支机构、派出

机构 

优化 

加强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统一规范管理。央行、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国家外汇局及其分支机构、派出机

构均使用行政编制，工作人员纳入国家公务员统一规范管理，

执行国家公务员工资待遇标准。 

中央金融管理部

门地方派出机构 
改革 

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

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统筹优化中央金融管理

部门地方派出机构设置和力量配备。地方政府设立的金融监

管机构专司监管职责，不再加挂金融工作局、金融办公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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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子。 

民生 

中央国家机关 优化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人员编制统一按照 5％的比例进行精

减，收回的编制主要用于加强重点领域和重要工作。 

民政部 调整 

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组织拟订并协调落实应对人口老龄

化政策措施、承担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等职责划

入民政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改设在民政部。中国

老龄协会改由民政部代管。 

国家信访局 调整 
将国家信访局由国务院办公厅管理的国家局调整为国务院直

属机构。 

资料来源：国务院网站，长城证券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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